新疆昕昊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防雷检测技术规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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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新疆昕昊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公司

2026年   月   日

一、规定事项

1、本协议依法签订，经双方当事人认可，双方责任代表签字后，作为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合同同时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未按技术协议履行合同，应承担经济责任。

2、协议中未尽事宜或因故变更，需双方责任人协商一致后，拟定出补充条款或修改书面协议，双方签字，作为合同附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协议执行过程中，任何一方不能向第三方提供或透露本协议的内容。

二、双方责任划分

甲方负责配合乙方做好防雷防静电检测工作。乙方确保所检测的设备安全、平稳、长周期运行，检测应依据《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T21431-2015)、《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2012)、《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2015）等国家、行业及地方性标准对防雷防静电设施和接地装置检测的有关要求执行。

三、乙方维修工作量及要求

防雷设施检测内容：

链回环区域链篦机主体、环冷机、回转窑、造球室、强混室、烘干、预配料室、地矿槽、高压辊磨、回转窑配电室、循环水泵房、空压站、氮气站、成品仓、预配料电磁站、循环水泵站配电室防雷接地设施。

2、脱硫脱硝区域：脱硫岛主体、电除尘、抽风干燥、焙烧冷却除尘、烘干除尘、原料成品除尘、多管除尘、煤棚除尘、脱硫岛配电室、电除尘配电室、抽风干燥配电室、原料成品配电室、焙烧冷却配电室防雷接地设施。
3、保障作业区110KV、35KV变电站、链回环中心10KV配电室、精选10KV变电站、球团一期和二期10KV变电站，一期、二期脱硫主体、循环泵站、空压机房、工艺楼、原料大棚、取制样、化验楼及高低压配电室防雷接地设施。

精选区域主厂房、大井、地矿槽以及低压配电室防雷接地设施。

办公楼、宿舍楼、食堂、旧调度楼、集控楼构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的防雷接地设施每年一次。

4、煤粉制备、煤气站区域：煤粉制备主厂房、煤粉大棚、煤粉制备配电室、一期煤气站、水泵站、焚烧炉、加压机主厂房、加压机配电室、鼓风机配电室防雷设施；二期煤气站、水泵站、焚烧炉、加压机主厂房、加压机配电室、鼓风机配电室每年两次。

四、双方的权利、义务要求

(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为乙方施工创造施工必要的外部安全条件。
　　2.甲方有权制止乙方人员及设备不符合安全规定的各种行为，对不听劝阻者，甲方有权立即停止其作业，并责令其离开施工现场，由此而产生的后果由乙方承担。
　　3.甲方免费为乙方提供施工作业必须用的水、电等动力介质。

4.甲方负责做好乙方施工人员上岗前的安全技术交底工作。

5.合同期内乙方发生严重事故或存在重大安全管理风险，甲方有权将其列入不合格供方，并通知相关部门取消其继续履行合同的权利。

(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合同签订后，乙方必须按照甲方的有关规定，办理以下相应的施工手续，得到甲方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才可进行施工。

(1)乙方指定专人负责本施工项目，项目施工前针对本施工项目制定有效的施工方案及施工安措，交由甲方相关部门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
　　(2)甲方区域为化工生产区域，所有进入甲方区域的施工人员、车辆等须向甲方进行备案，乙方提供所有人员的身份证明及保险。未备案人员及车辆一律不准进入甲方区域。

(3)乙方接受甲方人员的安全告知，除在甲方指定施工区域外，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得进入甲方其他区域。

2.因乙方原因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的，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乙方在施工期间必须遵守甲方有关安全生产、管理的相关规定及相关管理制度。
　　4.乙方进入甲方现场的施工人员必须符合国家和当地有关部门有关规定，特殊工种严格执行持证上岗，严禁未成年人员及不具备生产能力人员参加施工；乙方必须为所有施工人员配备必要的合格的劳动防护用品，登高人员必须身体健康，符合高空作业身体要求，高空作业人员必须系安全带，所有进入现场的人员佩戴安全帽系好帽带。  

5.乙方必须服从甲方安排，确保施工进度及施工质量，确保安全，因施工进度及施工质量和安全问题造成的返工和损失由乙方负担，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经济处罚，并承担一切损失。

6.乙方应确保甲方的施工总进度和施工作业计划及竣工工期的完成。如乙方劳动力不足或更换人员而造成施工技术力量削弱，擅自弃工离场而影响进度和工期所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担。确保交叉作业人员安全，交叉作业时必须有人监护。
　　7.乙方进场作业人员应该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讲卫生，不随地大小便，严禁酗酒、赌博、打架斗殴、偷盗及其他任何违法违规行为，违者清退出场，情节严重的将依法移送公安部门处理，一切后果由乙方自负。

8.施工中所有材料、备件按甲方指定地点归类堆放，产生垃圾归
类处理，乙方负责施工产生垃圾的清理出厂工作，产生危废（固废）等影响环境污染的垃圾需按环保要求清理出厂，并做好危废处置工作，因危废处置不当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

9.乙方要实行文明施工，现场整洁卫生，做到工完场净。

五、违约责任
　　1.施工必须做到活完场净，每出现一次施工现场卫生不符合要求，扣除合同费用500元。
　　2.乙方违反施工程序，不按规范施工，每发现一次，扣除费用500元。
　　3.未按合同工期节点完成相关工作内容，延迟一天扣除1000元。

4.乙方违反甲方一般管理规定的；考核100元/人次（项）。

5.乙方在施工期间发生对甲方现场环境污染的，考核1000元/处。

6.对未涉及的考核，参考甲方相关规定进行考核。

7.各种考核直接从合同总费用中扣除，扣除的费用不再补。

8.违反昕昊达公司“红线、底线”考核50000元。

六、不可抗力

签约双方中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如疫情、地震、大风、雷暴等特殊天气）而影响合同执行时，则延迟履行合同期限，责任方应尽快将发生的不可抗力的情况用书面或口头形式通知另一方，不可抗力的事件由法律确定，有不可抗力事件出现，免除因此造成的违约责任的追究。

质量及要求
　　质量保证：为保证乙方有效进行技术服务工作，甲方应当向乙方提供所需的有关工程结构、电气施工图纸等资料及文件，检验工作完成后，乙方按要求于10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出具合格检测报告，并对检测数据和结果负责。

协议纠纷的解决方式
　　因合同发生争议，在不影响项目进度的情况下，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哈密市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九、其他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方执一份，乙方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新疆昕昊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代表：                          代表： 

日期：                          日期：    
